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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1.1 本规则依据 GB/T 19012-2019/ISO 10002:2018《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投诉处理指南》

标准开展的客户投诉管理体系认证活动。

1.2 本规则依据认证认可相关法律法规，结合相关技术标准，对客户投诉管理体系认证实施过

程做出具体规定，明确本机构对认证过程的管理责任，保证客户投诉管理体系认证活动的规范

有效。

1.3 本规则是本机构在客户投诉管理体系认证活动中的基本要求，本机构在该项认证活动中应

当遵守本规则。

2基本认证规范

2.1 本机构在获得国家认监委（CNCA）批准、取得从事管理体系认证认证资质后方可从事客户

投诉管理体系认证活动。

2.2 本机构认证能力、内部管理和工作体系应符合 CNCA 和 CCAA 相关要求。

2.3 本机构内部制约、监督和责任机制按相关规定实行，本机构实现培训（包括相关增值服务）、

审核和做出认证决定等工作环节必须相互分开，以符合认证公正性要求。

2.4 符合 CNAS 要求时，本机构当适时向 CNAS 申请认可。

2.5 本机构不得将申请认证的组织（以下简称申请组织）是否获得认证与参与认证审核的审核

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薪酬挂钩。

3认证人员基本要求

本机构认证人员包括审核员/审核组长、认证规则和认证方案制定人员、阅卷评定/认证决

定人员、专业能力评价人员、认证审核方案管理人员、认证申请评审人员，其选择、聘用、培

训、考核和评价的基本要求：

3.1 本机构所有正式客户投诉管理体系认证审核员应当符合以下两项要求：

（1）为 CCAA 注册的管理体系实习或注册级别审核员，QES 三体系审核员优先。

（2）本科以上学历、4年以上工作经历或大专以上学历、8年以上工作经历，且经过本机构的

入门培训、客户投诉管理体系相关知识培训，并经评价合格；评价资料要求：完成《客户投诉

管理体系认证人员专业能力测试表》，提交技术部，经技术部评价合格，生成《客户投诉管理

体系认证人员能力评价表》，经管理者代表审批即认定该审核员能力合格，可安排其参加审核；

如测试结果为不合格的，则需要对该人员再次进行特定知识和技能的专项培训并再考核合格后

方可参加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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